
 
 

「宗教章」課程內容修訂 
 

  青少年活動署接納宗教諮詢委員會之建議，由 2004年 7月 15
日起正式於幼童軍支部、童軍支部及深資童軍支部的「宗教章」考

驗加入道教課程，有關課程內容請參閱附件。幼童軍、童軍及深資

童軍可選擇此項課程進行研習，並由團長安排適當人士予以指導及

協助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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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章」課程內容修訂附件 

 

各支部「宗教章」道教課程內容 
 

幼童軍支部 
1. 能誦《太上道祖頌》 
2. 擁有一本《道德經》 
3. 能誦《道德經》首章 
4. 能辨認「太上道祖」像 
5. 認識「道家三寶」 
6. 能解釋「七善」的意義 
7. 曾參觀一間道教宮觀  
 
童軍支部 
1. 能誦《太上道祖頌》 
2. 擁有一本《道德經》 
3. 能誦《道德經》其中三章 
4. 能說出道教「三清」的名號 
5. 能解釋「道家三寶」的意義 
6. 能解釋「七善」、「九美」的意義 
7. 能在團集會/小隊露營講述道祖生平故事或其他一位仙師的故事 
8. 曾參觀兩間道教宮觀 
 
深資童軍支部 
1. 能誦《太上道祖頌》 
2. 擁有一本《道德經》 
3. 能誦《道德經》其中五章，並淺釋其意義 
4. 能說出道教「三清」的名號 
5. 能解釋「道家三寶」、「七善」、「九美」的意義 
6. 能在團集會/團露營講述道祖生平故事或其他一位仙師的故事 
7. 能認識道教「百字訓」的意義 
8. 能解釋童軍誓詞內「對神明盡責任」的意義 
9. 曾參觀兩間道教宮觀 
10.探訪一間宮觀，並作報告 


